
作者简介:夏清瑕(１９６５—)ꎬ南京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ꎬ主要研究方向为人权法、法律文化、法律史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以实现人权为路径的发展理念与发展模式研究”(１０ＢＦＸ００１)ꎮ

　 　 　 　

«学术界»(月刊)
总第 １９５ 期ꎬ２０１４. ８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Ｓ
Ｎｏ. ８ Ａｕｇ. ２０１４

亚马蒂亚森的人权观及其对人权理论与实践的影响〔∗〕

○ 夏清瑕
(南京财经大学　 法学院ꎬ 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４６)

〔摘　 要〕亚马蒂亚森将自由与人权融入自己的经济学研究之中ꎬ提出了以实现

人的实质自由作为发展目标与手段的新的发展观ꎮ 在森的研究中ꎬ正义、自由与人权始

终与其关于经济发展的理论联系在一起ꎮ 围绕着人权的正当性、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

权利属性和可实现性、人权的普适性等人权理论与实践争论的热点问题ꎬ森既从理论与

规范性角度讨论ꎬ也从实证与经验角度讨论ꎬ从而形成了其系统、独特的人权观ꎮ 森的

人权观深刻地影响了联合国的人权理论与实践ꎮ

〔关键词〕实质自由ꎻ人权ꎻ发展ꎻ以实现人权为路径的发展方式

１９９８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亚马蒂亚森被称为“经济学的良心”ꎬ他将

自由与人权融入自己的经济学理论中ꎬ提出了以实现人的实质自由作为发展目

标与手段的新发展观ꎬ不仅克服了主流经济学的伦理贫困ꎬ而且奠定了发展与人

权相融合的理论基础ꎮ 近年来ꎬ国内对森的研究主要关注他的发展观与经济学

成就ꎬ较少关注他对正义、自由与人权的研究ꎮ 实际上ꎬ森对于人权、正义、自由

的关注贯穿于其发展研究的始终ꎮ 森既从理论与规范性角度讨论人权ꎬ也从实

证与经验角度讨论人权ꎬ这使森的人权观视域更加宽广ꎬ往往能超越人权理论的

自身ꎬ使之落实在经济和社会发展坚实的平台上ꎮ 本文围绕森对人权领域有争

议的问题的论述ꎬ梳理出他的人权观ꎬ并探讨他的人权观对当今人权理论与实践

的影响与贡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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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权是否必然要成为法律权利

虽然«世界人权宣言»开宗名义指明“人类家庭所有成员的固有尊严及其平

等的和不移的权利的承认ꎬ乃是世界自由、正义与和平的基础”ꎬ但围绕着人权

基本性质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息过ꎬ争论的焦点之一就是ꎬ人权到底是与生俱来

的ꎬ还是法律赋予的? 人权是道德主张还是法律权利? 人权是否只有成为法律

权利才能真正促进人权? 森将这样的争论归结为对人权正当性争议ꎮ〔１〕

森将以法律论证人权合法性的议题称为“立法化路径”( ｌｅｇ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ｒｏｕｔｅ)ꎬ
森将之归纳为三种情形:将人权视为“后法律的权利”(ｐｏｓｔ － ｌｅｇａｌ)ꎬ将人权视为

“法律的元权利”(即人权可以激励立法)(ｐｒｏｔｏ － ｌｅｇａｌ)ꎬ将人权看作是“理想的

法律”(ｉｄｅａｌ － ｌｅｇａｌ)ꎮ〔２〕

“后法律的权利”的人权观认为ꎬ人权是由法律规定的权利而不是先在于法

律的伦理权利ꎮ 边沁是这一观点的代表ꎮ 边沁批评“自然权利”为“无稽之谈”ꎬ
他指责法国«人权宣言»宣称的人人具有“自然和不可分离的权利”为“踩在高跷

上的无稽之谈”ꎮ 在边沁看来ꎬ“权利ꎬ实质权利ꎬ是法律之子ꎮ 真实的法律产生

真实的权利ꎻ想象的法律ꎬ或自然的法律只能产生想象的权利ꎮ” 〔３〕 森指出ꎬ如果

基于边沁的观点ꎬ一个建议权(ａ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ｒｉｇｈｔ)只有在其法律化之后才能成为

一个真正的权利ꎻ那么ꎬ尽管某项权利具有合理性ꎬ其效力也要完全限定在相关

的立法范围内(如国家法)ꎮ 这样一来ꎬ人权要么只是一个空洞的废话———如果

没有成为法律权利的话ꎻ要么成为彻头彻尾的多余的要求———如果已经成为法

律权利的话ꎮ〔４〕

将人权视为法律的元权利ꎮ 其代表人物是哈特ꎮ 与边沁将人权视为“法律

之子”相反ꎬ哈特将人权视为“法律之母”———人权激励具体立法ꎮ 哈特认为ꎬ人
们在主张道德权利时总是要将其纳入法律制度之中ꎮ 人权是立法的动机ꎮ〔５〕 森

指出ꎬ毫无疑问ꎬ道德权利可以成为———并且在实践中已经成为———新的立法的

基础ꎬ这也是人权的重要用途之一ꎮ 一些国际人权公约ꎬ区域性人权公约和国家

人权法正是人权法律化的结果ꎬ但哈特对自然人权的解释过于狭窄ꎮ 如果人权

被视为有威力的道德主张ꎬ就应该存在不同的路径去促进它们ꎮ 促进人权的方

法和手段无需也不能只限制在创制新法上ꎮ
第三种情形ꎬ认为人权是立法的理想( ｉｄｅａｌ ｆｏｒ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ꎮ 这涉及到立法

化路径所要达到的目标问题:即ꎬ如果某一种人权被认为是重要的主张ꎬ是否其

最理想的状态就是通过立法使之成为一个具体的法律权利ꎮ 森认为ꎬ事实未必

如此ꎮ 对有些权利来说是如此ꎬ而另一些权利可以通过公众认可、宣传ꎬ甚至是

进行公共讨论和教育ꎬ以改变那些损害人权的行为习惯ꎮ 例如ꎬ即使是在性别歧

视的传统社会里ꎬ人们也不否认妻子拥有在家庭决策过程发表意见的权利ꎬ然
而ꎬ如果通过强制性立法将在家庭决策时不征求妻子意见的丈夫们送进监狱或

处以罚款ꎬ这种方法就过于生硬ꎬ难以有效ꎮ 再如ꎬ残疾人获得别人尊重应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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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人的一项重要人权ꎬ但保障这样人权的最有效的办法是通过公共讨论、社会

教育而不是制定一部法律将那些轻视者抓起来加以惩罚ꎮ 通过沟通、宣传、曝光

以及广泛的讨论ꎬ不必依赖于强制性法律规则ꎬ人权也能产生影响ꎮ 即使对于那

些已经法律化了的人权ꎬ来自公众的监督与压力仍然作用重大ꎮ
森指出ꎬ作为道德主张ꎬ人权可以法律化ꎬ人权也可以激发立法或成为法律

理想ꎬ但法律化并不是人权的建构性特征ꎮ “人权的正当性可以建立在承认‘某
些权利是所有人类应有的恰当资格’的伦理重要性上”ꎮ 正因为人权的伦理特

性ꎬ保护与促进人权的路径是多元的ꎬ而非法律化这一条路径ꎮ 森一再强调ꎬ他
所讨论的问题不在于立法途径是否对人权保护更有效(他承认ꎬ在许多情况下ꎬ
这样做当是更加有效)ꎬ而是在于立法是否是保障人权的唯一途径? “人权可以

法权化ꎬ但并不意味着在实践中产生的与人权相关的问题都要依赖于立法ꎬ所有

的人权都必须转变成法律权利ꎮ” 〔６〕 完全从法律路径来理解人权不仅是一种误

导ꎬ且根本上也是错误的ꎮ 他举例说ꎬ假设一个国家没有保护言论自由和任意拘

禁的法律ꎬ其政府逮捕异见者的行为是否就不被认为是严重损害了持不同政见

者的人权了呢? 或者ꎬ如果国内法没有规定受教育权ꎬ当局未能对男孩和女孩提

供教育就不被认为是损害了他们的受教育权了呢?
森认为ꎬ应该从一个更加广阔的舞台来看待人权ꎬ其中ꎬ法律动机、实际的立

法、司法和执法只组成了这个舞台的一部分ꎮ 森认为ꎬ还有其他途径可以让人权

更具影响力和更加有效ꎮ 比如ꎬ“认可路径” (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ｒｏｕｔｅ)和“倡导路径”
(ａｄｖｏｃａｔｅ ｒｏｕｔｅ)等多种人权保障方式ꎮ 所谓“认可路径”ꎬ指虽然一些人权没有

法律化或有强制执行机制ꎬ但人们对这些人权的重要性达成了共识ꎮ 联合国

«世界人权宣言»就为推动全球人权进步迈出了重要的一步ꎮ 其后ꎬ多种人权主

张以宣言的方式通过联合国平台得到了承认ꎬ并非以法律和强制状态而存在ꎬ如
«发展权利宣言»等ꎮ 森认为ꎬ通过赋予人权社会高认可度和公认的地位ꎬ即使

没有强制执行机制ꎬ实践中人权也可以拥有强大的道德力量ꎮ “倡导路径”将对

人权的认可转向对权利的积极鼓动ꎮ 可以组织宣传ꎬ推动将一些符合所有人类

的基本主张视为人权ꎬ也可以对侵犯这些人权的情况进行监测ꎬ并努力施加有效

的社会压力ꎮ 在森看来ꎬ一些人权非政府组织的监督与推动也能有效地促进公

认的人权ꎮ
与坚持以普世价值作为人权合理性的理论相比ꎬ森更倾向于解决如何在认

识论层面达成对人权的共识ꎮ 在他看来ꎬ人权像其他伦理主张一样ꎬ接受它或否

认它的合理性的依据只在:在充分的广泛的信息基础之上ꎬ通过敞开的、毫无限

制的讨论来决定ꎮ〔７〕

二、经济、社会权利何以成为可能

贫穷是否是对人权的践踏? 与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拥有强大的理论支撑不

同ꎬ人权理论与实践界一直以来对经济社会权利的人权属性问题存在争议ꎮ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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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为代表的西方主流思想界ꎬ要么长期专注于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ꎬ忽视

贫困、饥饿与人的尊严的关系ꎬ要么认为倡导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只是权利辞语的

滥用ꎮ〔８〕

与上述观点不同ꎬ森构建了“以实现一个人有理由珍视的生活的实质自由———
可行能力”的理论框架ꎬ将免于贫困、饥饿与灾荒同样视作基本自由与人权ꎮ

第一ꎬ免于贫困、饥饿与灾荒也是人的基本自由与基本人权

在森的理论中ꎬ有两个重要的概念ꎬ一个是可行能力ꎬ一个是功能性活动ꎮ
“功能性活动”指一个人设法去实现的活动和状态的综合ꎮ 功能性活动很多ꎬ
“从最初级的要求如足够的营养和身体健康到非常复杂的情形如参与社区活动

和拥有自尊ꎮ” 〔９〕可行能力则是指一个人实现上述各种功能性活动的组合的能

力ꎬ体现了一个人能够有机会和自由选择他所珍视的生活ꎮ 在森看来ꎬ如果真正

地拥有了这种可行能力ꎬ就实现了实质自由ꎮ 例如ꎬ如果 Ａ 珍视一种没有饥饿

的生活并且选择了这样的生活ꎬ他获取充足营养的可行能力直接依赖于他享有

实现此目标的真实机会及他的自由ꎮ 相反ꎬ剥夺 Ａ 获取充足营养的可行能力ꎬ
会限制他享有实现目标的真实机会ꎬ也是对他自由的限制ꎮ 因此ꎬ最低福利要求

(表现为基本的功能性活动或状态ꎬ如不挨饿)和美好的自由(表现为最低的可

行能力ꎬ如拥有避免饥饿的手段)都可以归为权利ꎮ
作为研究贫困与饥荒的专家ꎬ森通过大量实证研究证明ꎬ在大多数情况下ꎬ

灾荒和饥饿不是因为他们被剥夺了已有的对食物的权利ꎬ而是在现有的法律制

度下ꎬ他们从来就没有得到适足生存水准的权利ꎮ “贫困必须被视为基本可行

能力的剥夺ꎮ” 〔１０〕通过比较富裕的非洲裔美国人死亡率却高于贫穷的中国人与

印度人死亡率ꎬ森得出ꎬ收入以外的不平等因素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ꎬ“它们

涉及到有强烈经济内容的政策问题:筹集医疗保健和保险的资金ꎬ提供公共教

育、维护地方安全等等ꎮ” 〔１１〕通过对孟加拉、印度孟加拉邦、埃塞俄比亚和爱尔兰

等国饥荒情况进行的深入研究ꎬ森认为ꎬ“在不能够对足够数量的食物建立权益

时ꎬ人们就会挨饿”ꎮ〔１２〕

因此ꎬ森对哈耶克和诺齐克认为经济社会结果(生命、死亡、饥饿、营养不良

等)一般与道德评价不相干的观点提出挑战ꎮ 他呼吁以“结果敏感”的发展方式

来表征自由和权利ꎮ 他因此将对自由和权利的理解从“没有故意强迫”的消极

性自由转向人能做什么或成为什么这样的积极自由ꎮ 在森的概念架构中ꎬ失去

和被剥夺可行能力和真正的机会如同否认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一样ꎬ是对自由、
权利的践踏ꎮ 贫穷和暴政ꎬ缺乏经济机会和制度性的社会剥夺ꎬ忽视公共设施和

不容忍或国家专制ꎬ一样都是不自由的表现ꎮ 森维护了“免于饥饿”“免于疟疾”
“免于流行病”这些表达的正当性ꎬ以抵制那些认为这些表达在修辞上滥用权利

的观点ꎮ 如果人民有理由珍视一种没有饥饿、疟疾和流行病的生活———如果他

们期望并选择这样的生活ꎬ那么ꎬ没有这些弊病将提高他们选择他们所期望的生

活的自由ꎮ〔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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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ꎬ经济社会权利对应的是不完全责任理论

对于经济社会权利合法性另一个挑战莫过于该类权利如何实现问题ꎬ即经

济社会权利的强制执行机制问题ꎮ 与政治权利与公民权利这些消极权利对应的

“免于”“不干涉”等消极义务不同ꎬ经济社会权利被认为是积极权利ꎬ它要求各

缔约国“尽最大能力”、“采取步骤“、“用一切适当方法”、“逐渐达到”权利的充

分实现ꎮ 为此ꎬ有批评认为ꎬ权利只有与相关的责任结合才能建构起来ꎬ如果权

利不和实现这些权利的人或代理人的相应义务结合在一起就毫无意义ꎬ在不明

确承担责任的代理人及实现某种权利的确切义务时就使用“权利”这个词ꎬ只能

是一种“漫谈”ꎮ〔１４〕不发达国家显然无法提供足够食物、住房和带薪休假以及社

会保险等ꎬ说食物权、住房权、带薪休假权是基本人权不适合ꎮ
针对上述观点ꎬ森认为ꎬ对权利和自由负有义务不应被理解为两者必须是绝

对的对应关系ꎮ 他引用康德的“完全义务”(ｐｅｒｆｅｃｔ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与“不完全义务”
(ｉｍｐｅｒｆｅｃｔ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理论来说明权利与义务关系的多样性ꎮ 森指出ꎬ说某人对

某样东西享有权利必然伴随着另一人或机构负有为其提供那种东西的责任ꎬ这
正好对应了康德的“完全义务”的内容ꎬ即严格地将权利与特定责任人的明确的

义务联系在一起ꎮ 然而ꎬ在康德的道德体系中ꎬ与完全义务(相当于法权义务)
相对应的还有另一种类型的义务———“不完全义务”ꎮ “不完全义务”是作为德

性义务而存在ꎬ它可以普遍地向一切可能为义务的人提出帮助的要求ꎬ但这种要

求不具强制力ꎮ 不完全责任对如何履行责任及必须履行责任的效力有多大并没

有作规定ꎬ但忽视对不完全责任的要求也是道德或政治过失ꎮ 森举例指出ꎬ“妇
女人权使她们有权要求通过社会、法律和机构改革ꎬ结束男人才享有选举权和其

他做法ꎮ 与这种权利相关的义务不能简单地落在具体的责任承担人身上ꎮ 因为

改革不公正做法的任务应该由整个群体来承担ꎮ 然而ꎬ个人确有与此权利相关

的不完全责任ꎮ 提到这种责任就清楚地表明它的根本重要性ꎮ” 〔１５〕

权利的不完全义务有助于动员和呼吁一切有能力的人为保障和实现权利提

供帮助ꎮ 就经济社会权利来说ꎬ一方面ꎬ任何机构和个人都有义务促进该类权利

的实现ꎻ另一方面ꎬ通过社会与政治政策的变革可能比通过司法途径更有效ꎮ 因

此ꎬ当一国政府现在还没有拥有实现一切人所应享有的特定权利的资源时(即
政府承担完全责任)ꎬ就有必要鼓励该政府为促进这些权利的实现而努力(即通

过不完全责任推动权利实现)ꎮ〔１６〕

另外ꎬ虽然履行完全责任十分有利于权利的实现ꎬ但不能将权利的实现和权

利的存在混为一谈ꎬ不能因遗憾权利未能实现就否定权利的存在或否认权利自

身的重要性ꎮ 森质问ꎬ如果人权的目的在于努力促进真正的实现ꎬ为什么必须将

完全实现性作为人权逻辑连贯性的条件? 在目前状况下ꎬ一些权利未能全部实

现ꎬ甚至不可能完全实现ꎬ这并不能推论出它们不是人权的结论ꎮ 相反ꎬ改变现

有状况ꎬ促进未实现权利的最终实现才是工作重点所在ꎮ 即使强制性不足ꎬ对这

些权利的认可本身也能产生责任ꎬ致力于制度变革就是该责任的一部分ꎮ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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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制度和政治变革来促进那些已经获得认可但目前还没有实现的权利ꎬ但却

不能将这些未实现的权利视为非权利(ｎｏｎ － ｒｉｇｈｔ)ꎮ〔１７〕实际上ꎬ权利的可实现性

问题是一个更为广泛的问题ꎬ即使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ꎬ要确保其“不被干扰”
也很难ꎮ 在森看来ꎬ如果全面实现的可行性成为任何人权的必要条件ꎬ不仅经济

社会权利ꎬ自由、自治ꎬ甚至政治权利也缺乏逻辑连贯性ꎮ

三、如何在多元文化中适用普遍人权

人权普遍性与文化相对性是人权领域另一个争论的焦点ꎮ 以新加坡前总理

李光耀为代表的“亚洲价值观”论者认为ꎬ以个人自由和个人自治为主要精神的

人权思想源于西方文明ꎬ它与以集体主义与义务本位为核心的“亚洲价值观”不
能相融ꎮ 一些西方学者则认为ꎬ权利源自于西方传统中的自然法和自然权利理

论ꎬ是西方价值观ꎮ 如亨廷顿认为ꎬ在各种文明中ꎬ个人主义ꎬ个人权利与自由的

观念为西方所独有ꎮ 森反对所谓亚洲价值观与人权不相融的观点ꎬ也不赞同人

权观念独属于西方的说法ꎮ 森捍卫普世人权的理念ꎬ指出ꎬ人权之所以具有普适

性在于:追求自由、平等、宽容是人的本性所然ꎬ“人权观念建立在共享人性的基

础上ꎬ人们拥有这些权利并不因为他是某个国家的公民或他必须被法律赋予这

样的权利ꎮ 在这个意义上ꎬ普遍人权的概念是一个团结的理念ꎮ (ａ ｕｎｉｔｉｎｇ ｉｄｅ￣
ａｌ)” 〔１８〕森认为ꎬ宽容ꎬ自由ꎬ尊重人的尊严、关心穷人、困顿之人和受迫害者ꎬ人
与人之间有义务、国家的责任等等ꎬ并不只在一个文明中出现ꎬ它同样根植于非

西方文化中ꎮ
森指出ꎬ说“亚洲价值观”和人权观念独属于西方这两种观点都经不起历史

检验与严格地审查ꎮ 首先ꎬ人人具有人权这一普遍人权观是一个新近形成的概

念ꎬ无论是古代西方还是其他古文明中都没有这样的观念ꎮ 其次ꎬ以希腊文明为

源头的西方文化虽然有构成现代人权思想的某些因素ꎬ但也存在与人权观念不

相融的因素ꎮ 以自由与宽容为例ꎮ 自由不仅指个人拥有自由的价值ꎬ而且指人

人能平等地享有自由ꎮ 宽容ꎬ不仅指对不同人的多样化的信仰、承诺和行动必须

宽容ꎬ而且也指宽容的平等应用ꎬ对某些人的宽容应平等地向所有人提供ꎮ 亚里

士多德成功地捍卫了个人自由价值ꎬ但却将妇女与奴隶排除在自由之外ꎮ 事实

上ꎬ传统西方文化中的自由ꎬ只有少数特权阶层才能享受ꎬ人人平等地享有自由

是启蒙运动发展的结果ꎮ 同样ꎬ在早期西方论著中可以看到不少关于宽容的论

证ꎬ即很少见到关于宽容的平等应用的言论ꎮ 森进而认为ꎬ在西方文明中“可以

找到的是就建构性而言的现代民主与自由思想的根源ꎬ而不是其完整的形

态ꎮ” 〔１９〕

亚洲文化中是否也存在人权的一些建构性要素? 是否存在有关自由与宽容

的思想? 森认为ꎬ在讨论这些问题时ꎬ要超越一些认识误区:不要把存在这些要

素混淆于不存在与之对立的思想ꎮ 当我们说西方文明倾向于个人自由与权利

时ꎬ我们同样可以找出提倡秩序与纪律的论述ꎬ如柏拉图与圣奥古斯丁的思想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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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对权威的提倡一点也不比孔子少ꎮ 同样ꎬ当我们说亚洲文明倾向于集体主

义与义务时ꎬ我们也可以在儒家思想、佛教思想和伊斯兰教思想中发现对自由、
宽容的追求ꎮ 森进而列举了«论语»中孔子以个人(家庭)对抗国家权威的思想ꎬ
阿育王在敕令碑文中体现出的宗教宽容思想ꎬ以及印度伊斯兰教莫卧尔皇帝阿

克巴对信仰与宗教实践自由的认可等ꎮ 在森看来ꎬ印度高等级的婆罗门们同样

看重自由的价值ꎬ只是他们只注重自己的自由而限制他人的自由而已ꎮ 土耳其

的君主们比欧洲同时代的君主们更宽容ꎮ １２ 世纪ꎬ伟大的犹太学者麦莫尼斯基

不得不逃离迫害犹太人的不宽容的欧洲ꎬ来到了宽容的开罗ꎬ并得到萨拉丁苏丹

的庇护ꎮ〔２０〕森还引用曼德拉的话以表明非洲文明中同样存在对自由与宽容的追

求ꎮ〔２１〕

森由此得出结论ꎬ权威主义“亚洲价值观”的现代倡导者们对亚洲的历史与

文化进行了曲解ꎬ对思想与传统进行了狭隘的选取ꎮ 对自由的珍视并非局限于

一种文化ꎬ以自由为基础来理解社会ꎬ西方传统也并不是仅有的一种文化ꎮ〔２２〕

无论是倡导亚洲价值观或倡导西方价值观ꎬ都内含了不同文化价值观之间

存在鸿沟的预设ꎮ 森认为ꎬ这种陈词滥调几个世纪以来时常沉渣泛起ꎬ当其用于

人权领域时ꎬ或被用来拒绝在本国实施人权ꎬ或被用来显示文化的优越性ꎮ 事实

上ꎬ对于西方文明、亚洲价值观、非洲文化等等做出过度简单化概括(选择性解

读或误读历史与文明)并大肆宣扬ꎬ不仅削弱、破坏了我们对实际存在的多样性

的理解(不仅不同文明之间具有差异ꎬ同一文化内部在不同时间里价值观也存

在实质性变化)ꎬ同时也夸大了不同社会之间关于自由和权利的差异性ꎬ加大了

我们所在世界的分裂ꎮ 在他看来ꎬ一个伊朗的意见人士ꎬ只是伊朗内部的持不同

政见者而已ꎬ但他却常常被贴上西方价值观代言人的标签ꎬ这种认识不仅是对异

见人士的再次伤害ꎬ而且故意扩大了不同文明之间的分歧ꎮ
森虽然认为世界文明中都存在人权的建构性因素(因人类具有共同的人

性)ꎬ但并不认同人类分享相同的价值观与文化ꎮ 相反ꎬ森坚持人类文明的价值

与文化多样性ꎮ 他指出ꎬ«人权宪章»中自由价值观和安全、财产私有、分配正

义、自决权、国家主权等价值观确实彼此冲突ꎬ而这些价值观的冲突也使得其主

张的权利也必然存在冲突ꎮ 那么ꎬ在文化与价值多元的社会ꎬ人们如何判断是否

接受某项人权的主张? 如何解决人权的争议?
森试图超越普遍主义与相对主义对立的二元论思维模式ꎬ在承认人类事务

多样性和差异性的同时ꎬ为人权观念建立跨文化的基础ꎮ 这种跨文化的基础除

了人类共享人性(如对自由与宽容的追求)这一基础外ꎬ更有认识论与方法论的

基础ꎬ森称之为“公开而明辨的审查”(ｏｐｅｎ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ｅｄ ｓｃｒｕｔｉｎｙ)ꎮ 他指出ꎬ“一
种道德主张是否具有生命力ꎬ要看它在经过充分争论以后能否获得广泛认可ꎬ人
权的正当性取决于在毫无障碍地公开而明辨的审查后还具有旺盛的生命力ꎮ”
森称这种方法论与罗尔斯的公共理性相近ꎬ但其适用范围要超出罗尔斯的“域
内”ꎬ公共理性须延伸到“域外”ꎮ 森在两个层面上来界定“公开而明辨的审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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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ꎬ这种讨论是所有人平等参与的毫无障碍的讨论ꎮ 森认为ꎬ在通过公共理性

来寻求答案时ꎬ在足够的全面的信息畅通下ꎬ允许所有利益相关方的参与ꎬ发表

他们的批评与意见ꎬ在经过这样公开而明辨的审查之后ꎬ才能保障接受或否决人

权主张的公正与客观ꎮ 那些声称亚洲价值观和自由与民主不相融的代言人几乎

全来自掌权者ꎬ他们或者是外交官ꎬ或者是政府官员ꎬ或者是宗教领袖ꎬ几乎垄断

了对于本土文化和价值观的解释权ꎬ他们没有倾听异见者的批评ꎬ也没有将人权

问题交付民众广泛地讨论ꎬ他们的言论并没有通过“公开而明辨的审查”ꎮ 其

次ꎬ这种讨论是范围广泛的讨论ꎬ要引入来自不同文化与社会环境具有不同经历

的人的多种观点和视角ꎬ而不能仅仅接受来自与自己同种文化与社会环境的观

点ꎮ 鉴于人权的普遍性特征ꎬ引入来自他域的观点尤其重要ꎮ 森指出ꎬ不能将公

共理性的领域仅限制在特定的社会ꎬ他十分赞同亚当斯密“从一定距离之外”
审视的方法ꎬ在他看来ꎬ斯密用“他人的眼光”来理解某种惩罚是否公平非常适

合跨文化的人权讨论:用美国眼光来审视阿富汗塔利班的石刑和用阿富汗的眼

光来审视美国常用的资本制裁将会得出不同的评价结果ꎮ 森指出ꎬ如果有人要

否定珍视自由具有普适性和重要性这样的论断的话ꎬ他的理由也必须是来自别

处ꎮ〔２３〕

森一直致力于如何促进普世性伦理范畴(诸如可行能力、自由、人权等)的
研究ꎬ他认为ꎬ人权普遍性与多元文化并不存在必然的对立ꎬ联接两者的桥梁就

是公共理性ꎮ 在全球化背景下ꎬ是否以及怎样保留旧有的生活方式与文化价值ꎬ
或者这样做要付出怎样的经济代价ꎬ都没有现成的公式ꎬ关键在于不同群体的人

们(而不仅仅是那些特权阶层的人)能够参与对该问题的讨论并对这样的选择

做出理性的决策ꎬ这就是公共理性的运用ꎬ通过公共讨论和民主的社会选择过程

来确定ꎮ
为了保证每一个参加讨论的人能够参与决策ꎬ必须发展他们的可行能力ꎮ

这就回到了森以可行能力来评价发展的理论框架之内ꎮ 森认为ꎬ“要重视下述

基本可行能力要素:阅读和写作(通过基本教育)ꎬ得到充分的信息和通报(通过

自由的传播媒体)ꎬ拥有现实的自由参与机会(通过选举、公决以及公民权利的

普遍实施)ꎬ从最广义的意义上讲ꎬ人权也涉及这种实践ꎮ” 〔２４〕

四、人权的作用是什么

在人权日益成为国际社会主流话语的同时ꎬ人权对保障人的尊严和促进人

类社会发展到底有哪些作用却没有得到全面的论述ꎮ 森在分析、总结当代哲学

思潮两个主要学派———功利主义与自由主义关于权利作用论述的基础上ꎬ创造

性地提出了自由对人类发展的建构性作用与工具性作用的理论ꎮ
一个多世纪以来ꎬ功利主义一直是最具影响力和占主导地位的关于社会正

义的伦理理论ꎬ传统福利经济学和公共政策经济学都是建立在这一理论之上ꎮ
森分析总结出了传统功利主义三个主要组成部分:(１)后果主义ꎬ即对一切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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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活动的评价都要按照它们所产生的结果来进行ꎬ不承认除了后果之外的任何

其它东西起作用ꎻ(２)福利主义ꎬ即在评价时仅仅根据每种选择或活动所产生的

效用ꎬ而不关注效用之外的因素ꎻ(３)“总量排序”ꎬ即仅关心效用总量ꎬ而对效用

总量在个人之间的分配毫无兴趣ꎮ 森认为ꎬ尽管功利主义以结果来评价各种安

排ꎬ以及在评价各种社会安排时ꎬ关切所涉及到的人们的福利这些方面具有洞

见ꎬ功利主义依赖效用作为唯一恰当的基础去评价事物状态或判断行为及规则

具有明显的局限性ꎮ 效用被定义为幸福、快乐、满意这些心里成就ꎬ未能充分反

映统计测量快乐中的那些重要的因素ꎬ诸如个人自由ꎬ对公认权利的侵犯ꎬ以及

生活质量的种种层面ꎮ 功利主义无法处理“幸福的奴隶”和“不幸福的自由人”
的问题ꎮ 此外ꎬ功利主义忽略了对效用的实际分配ꎬ功利主义的注意力完全放在

每个人的效用加起来的总量上ꎬ因而漠视了自由、能力和权利ꎮ 假如两个状态具

有相等的总福利水平ꎬ甲状态下某人占了 ９９％ ꎬ其余所有人只分享 １％ ꎬ乙状态

下所有人平等分享总福利ꎬ功利主义则无法评价甲与乙两种状态的优劣ꎮ〔２５〕 森

指出ꎬ作为结果主义的功利主义ꎬ权利与自由本身并不具有固有的重要性ꎬ它们

只是间接地、只在影响效用时才具有价值ꎮ 相应地ꎬ如果能带来效用ꎬ侵犯权利

有时并非是一件坏事ꎮ 森将这种视权利为追求效用手段的作用称为权利的工具

性作用ꎮ
西方自由主义以实现个人自由作为社会正义评价的唯一标准ꎮ 以诺齐克为

代表的自由至上主义是自由主义的激进派ꎬ自由至上主义者强调权利本身具有

道义的力量ꎬ因此ꎬ权利具有完全的优先性ꎮ 诺齐克指出ꎬ人们享有权利ꎬ这些权

利不能因为后果而被否定ꎬ权利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受到侵犯ꎬ即使侵犯会带来

好的后果ꎮ 自由至上主义者因此提出“权利约束”的观点ꎬ即将权利视行为的道

德边际约束ꎬ一切行为在他人的权利范围内止步ꎬ这些权利是无条件的(任何状

况下都适用)、无限制的(对这些权利的侵害总是错误的)和绝对的ꎮ 在自由至

上主义者那里ꎬ权利主要指政治自由和特定的经济自由(指财产权)等消极权

利ꎬ森称之为由法治权利保证的、受最少限制的个人自由ꎮ 在森看来ꎬ数百年来ꎬ
自由权利的价值观在反对专制、促进法治、保护人权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ꎬ并且

成为世界普适价值标准的组成部分ꎬ但“约束权利观”也有其致命的狭隘性ꎮ 因

为ꎬ“享有和行使一个权利所造成的后果ꎬ必定最终影响到这个权利的整体可接

受性ꎮ” 〔２６〕森认为实质自由包含了程序与机会两个部分ꎮ 既要考虑法治的权利ꎬ
也要考虑人们可以实际达到的享受ꎮ 只注重这些程序性的自由ꎬ会导致损害人

们用以实现他们有理由认为很重要的事物ꎬ包括逃脱可以避免的死亡、享有充足

的营养和保持健康、有能力阅读、写字、计算等实质自由ꎮ 他还以大量的实质研

究表明ꎬ即使大规模的饥荒也可以在任何人的自由权利(包括财产权)在不受侵

犯的情况下发生ꎮ〔２７〕针对温和派代表罗尔斯提出了“自由权优先”观点ꎬ森认为ꎬ
关键的问题不在于完全的优先地位ꎬ而在于一个人的自由是否应该得到与其他

类型的个人利益———收入、效用等等———完全同等的重要性ꎮ〔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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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提出ꎬ对于人类发展来说ꎬ自由不仅具有建构性作用ꎬ也具有工具性作用ꎮ
建构性作用是指ꎬ自由是人们的价值标准ꎬ是发展目标中自身固有的组成部分ꎬ
它自身就是价值ꎬ因而不需要通过与其他有价值的事物的联系来表现其价值ꎬ也
不需要通过对别的有价值的事物的促进作用而显示其重要性ꎮ〔２９〕 森认为ꎬ扩展

自由既是发展的主要目标又是发展的主要手段ꎮ 消除使人们几乎不能选择ꎬ而
且几乎没有机会来发挥其理性主体作用的各种类型的不自由ꎬ构成了发展ꎮ 排

除严重的不自由对发展来说具有建构性意义ꎮ〔３０〕 自由的工具性作用是指ꎬ特定

类型的自由促进其他自由的发展ꎮ 这是因为ꎬ个人是参与变革的能动的主体ꎬ而
不是分配给他们的利益的被动的接收者ꎮ 自由自立的主体才能成为发展的动

力ꎮ 自由主体不仅自身是发展的建构性部分ꎬ还为增进其他类型的自由主体做

出贡献ꎮ 例如ꎬ在民主社会中ꎬ媒体的言论自由所呈现的不仅是其自身的独立和

自由的价值ꎬ而且能产生一系列积极的成果ꎬ如为穷人和无权者代言ꎬ以及评价

政府的公共政策等ꎮ 再如受教育权ꎬ当一个人享有受教育权时ꎬ他在知识增加和

个人成长的同时ꎬ也能从中获得经济与社会利益ꎮ
森特别强调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在防止重大灾难如灾荒方面的重要的工

具性作用ꎮ 在他看来ꎬ面对人们深切的痛苦ꎬ政府的反映通常取决于政府受到的

压力ꎬ这正是民众行使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投票、批评、抗议等)可以达到

的ꎮ〔３１〕森论证ꎬ在具有民主制的政府和相对自由的传播媒体的任何独立国家ꎬ从
来没有发生过重大饥荒ꎮ 在他看来ꎬ饥饿不仅与粮食生产和农业发展有关ꎬ也与

整个经济体的运行有关ꎬ以及———甚至更广泛地———与政治的运行有关ꎬ后者能

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人们获取食品ꎬ维持其健康和营养状况的能力ꎮ〔３２〕

五、森对人权理论与实践的贡献

长期以来ꎬ人们常常从各自的学科领域来剖析人权问题ꎬ哲学家们关注伦理

领域的人权基础性问题ꎬ法学家们关注人权的国际义务问题ꎬ但两者都忽视了制

度、经济和结构性因素对个人自由和人权的影响ꎮ 与此同时ꎬ在传统经济学领

域ꎬ不太注重自由和人权的福利经济学占据了主流ꎬ经济学家们往往未能将自由

和权利观整合到他们的理论与经验工作中ꎬ森的研究是对过往思维的挑战ꎬ并为

推进两者的发展打下了基础ꎮ〔３３〕

首先ꎬ开启了对人权与自由的一种新的思考方式ꎬ强化了经济社会权利的理

论基础ꎮ 正如本文在第二部分论述的ꎬ西方主流思想家优先关注的始终是公民

权利与政治权利等程序性权利ꎬ无视或忽视生命、死亡、饥饿和营养不良等后果

性因素ꎮ 森的理论贡献在于ꎬ将人权讨论的视角从没有故意强迫作为个人自由

的唯一条件转向将一个人实际能做什么和拥有什么作为自由与人权的建构性条

件ꎮ 在森的理论架构中ꎬ如果人们珍视一种没有饥饿和疟疾流行的生活———如

果他们追求并选择了这样的生活ꎬ那么ꎬ改善这些弊端也就扩大了他们选择其所

珍视的生活的自由ꎮ 森的理论对促进国际社会对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权利属性

—９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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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深入认识和广泛接纳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ꎮ 前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玛丽罗

宾逊夫人指出ꎬ“人们常常问我ꎬ世界上侵害人权最严重的形式是什么ꎬ我的回

答是一致的:极端贫困ꎮ” 〔３４〕国际社会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ꎬ得不到适当的教育、
没有健康、住房甚至是纯净的饮用水ꎬ人同样没有尊严ꎮ 上个世纪 ９０ 年代始ꎬ促
进经济社会权利实现成为国际社会共识ꎬ一系列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文件获得广

泛支持ꎮ〔３５〕联合国峰会确立的“千年发展目标”成为促进实现经济社会权利的一

座里程碑ꎮ
其次ꎬ森强化了发展与人权之间的联系ꎬ推动了发展领域对人权的认同ꎮ 自

上个世纪 ５０ 年代以来ꎬ发展与人权虽然都在各自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ꎬ但两

个领域一直在两股道上各自前行ꎮ 森提出的以实现人的实质自由看待发展的理

论ꎬ以其深刻的理论洞见和实证的案例分析从理论上将发展与人权紧密地联系

在一起ꎮ 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赞扬森研究的实践意义在于:“全世界贫穷、被剥

夺的人们在经济学家中找不到任何人比森言理明晰地、富于远见地捍卫他们的

权利ꎮ 通过阐明我们的生活质量应该不是根据我们的财富而是根据我们的自由

来衡量ꎬ他的著作已经对发展理论与实践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ꎮ 联合国在自己

的发展工作中极大地获益于森教授观点的明智与健全ꎮ” 〔３６〕 自 １９９３ 年始ꎬ联合

国开发计划署在其人类发展报告中即运用森的可行能力方法来评估和比较各国

的发展状况ꎬ人类发展指数涵盖了最基本的几种可行能力ꎬ如人的寿命、婴儿死

亡率、文盲率、享受体面的生活水平等ꎮ １９９７ 年ꎬ联合国推出的改革方案中ꎬ秘
书长宣称ꎬ人权能促进和平、安全、经济繁荣和社会公平ꎮ 因此ꎬ他呼吁ꎬ联合国

各组织要将人权纳入其各项活动与工作计划之中ꎬ促进人权的主流化ꎮ 在人权

主流化进程中ꎬ国际发展机构在对不发达国家提供援助时ꎬ从原先的关注“侵犯

人权”转变成“实现人权”的能力建设方式ꎬ逐步形成的“以实现人权为路径的发

展”(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ｂａｓｅｄ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理念与发展方式ꎮ〔３７〕 罗宾逊夫

人指出ꎬ“以实现人权为路径的发展”是将人权的规范性原则转变为可操作性的

重要一步ꎮ〔３８〕发展机构则认为ꎬ“以实现人权为路径的发展”能产生更好、更可持

续的人类发展结果ꎮ〔３９〕

第三ꎬ以政治自由保证经济自由的健康发展ꎬ促进了两类人权的融合ꎮ 发展

固然是促进经济社会权利的实现ꎬ但促进“谁的权利”? 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ꎬ
优先实现哪些经济社会权利? 怎样确保经济社会发展是公平、公正的ꎬ是可持续

的发展? 相关国际人权文书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ꎬ实践中ꎬ不平衡发展、不公

正发展带来的社会问题层出不穷ꎮ 森关于自由的工具性作用ꎬ特别是政治自由

对经济自由的工具性作用理论对确保经济社会发展朝着正当的、可持续性的方

向发展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ꎮ 森明确提出发展应遵循四个基本的原则:“不
歧视原则———保证所有人得到平等的对待ꎻ取得充分进展原则———在资源和力

量配置方面ꎬ确保权利的优先地位ꎻ真实参与原则———确保人民能够参与影响他

们福祉的决策ꎻ有效补救原则———在权利受到损害时ꎬ确保能够得到补救”ꎮ〔４０〕

—０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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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原则与国际人权公约的原则一脉相承ꎮ 学者指出ꎬ以“自由看待发展”为公

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以及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结合打下了坚实的道德和哲学基

础ꎬ并为立根于促进人的能力而不仅只是经济统计的发展规划提供了框架ꎮ〔４１〕

注释:
〔１〕〔９〕〔１０〕〔１１〕〔１２〕〔１９〕〔２０〕〔２２〕〔２３〕〔２４〕〔２５〕〔２６〕〔２７〕〔２８〕〔２９〕 〔３０〕〔３１〕 〔３２〕〔３６〕亚马

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ꎬ任赜、于真译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０２ 年ꎬ第 ２３３、６２、８５、１０２、１６３、２３７、
２４１、２４２、２４７、２４３、译者序言(６)、２１４、５６、５４、译者序言(４)、３０、１５２、１５３、译者序言(１)页ꎮ

〔２〕〔３〕〔５〕〔６〕Ａｍａｒｔｙａ Ｓｅｎ.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ｔｈｓ ａｎｄ Ｌｉｍｉｔｓ ｏｆ Ｌａｗ. ꎬＣａｒｄｏｚｏ Ｌ. Ｒｅｖ. ꎬ２００５.
〔４〕Ａｍａｒｔｙａ Ｓｅｎ.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Ｂａｒｄ Ａ. Ａｎｄｒｅａｓｓｅｎ ａｎｄ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Ｐ. ＭａｒｋｓꎬＤｅ￣

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ｓ Ａ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Ｌｅｇａｌꎬ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ꎬ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 Ｄｉｍｅｎｓｏｎｓ. ｐ２. ＦＸＢ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Ｈｕ￣
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ꎬ２００７.

〔７〕Ａｍａｒｔｙａ Ｓｅｎ.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Ｒｅａｃｈ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ꎬ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ꎬＶｏｌ. ２９ꎬＮｏ. ２ꎬ２０１２.
〔８〕Ｐｏｌｌｙ Ｖｉｚａｒ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Ａｍａｒｔｙａ Ｓｅｎ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ꎬｈｔｔｐ: / / ｓｔｉｃｅｒｄ.

ｌｓｅ. ａｃ. ｕｋ / ｄｐｓ / ｃａｓｅ / ｃｐ / ＣＡＳＥｐａｐｅｒ９１. ｐｄｆ.
〔１３〕Ａｍａｒｔｙａ Ｓｅｎꎬ Ｍｉｎｉｍａｌ Ｌｉｂｅｒｔｙꎬ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ꎬＶｏｌ. ５９ꎬ Ｎｏ. ２３４ ꎬ Ｍａｙꎬ１９９２.
〔１４〕〔１５〕〔４０〕ＵＮＰＤ:２０００ 年«人类发展报告»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ꎬ２００１ 年ꎬ第 ２３(该报告的第一

章为森所写)、２２ － ２４、９３ 页ꎮ
〔１６〕Ａｍａｒｔｙａ ＳｅｎꎬＥｌ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ａ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Ｖｏｌ. ３２ꎬＮｏ. ４ꎬＡｕ￣

ｔｕｍｎꎬ２００４.
〔１７〕Ａｍａｒｔｙａ Ｓｅｎꎬ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Ｒｉｇｈｔｓꎬ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ｂｏｕｒ Ｒｅｖｉｅｗꎬ１３９ / ２ (２０００) .
〔１８〕Ａｍａｒｔｙａ Ｓｅｎꎬ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Ａｓｉａｎ ｖａｌｕｅꎬＣａｒｎｅｇｉ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ｎ Ｅｔｈｉｃ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 １９９７:

ｐ. １４.
〔２１〕曼德拉在其«通身自由之路»中写到ꎬ在他童年时经常目睹地方议事会议过程ꎬ参会人员可能有

等级ꎬ但每个人都有发言的机会ꎬ主事者ꎬ军人、医生、店主、地主和农民ꎮ 这是最纯真的民主形式ꎮ 见

Ｓｅｎꎬ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ꎮ
〔３３〕参见 ＯＩＤ Ｂｒｉｅｆ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ꎬ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ꎬＦｒｅｅｄｏｍ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Ｔｈｅ Ｗｏｒｋ ｏｆ Ａｍａｒｔｙａ ＳｅｎꎬＯ￣

ｖｅｒｓｅａ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２００１.
〔３４〕ＵＮＤＰꎬＰｏｖｅｒｔｙ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Ａ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ＮｏｔｅꎬＪｕｎｅ ꎬ２００３.
〔３５〕如:１９９３ 年«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ꎬ关注环境与发展问题的«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１９９２)ꎬ

关注人口与发展问题的«开罗宣言»(１９９４)ꎬ关注妇女发展问题的«北京宣言»(１９９５)ꎬ关注社会发展问题

的«哥本哈根宣言»和关注粮食问题的«罗马宣言»等ꎮ
〔３７〕该发展方式的基本原则是:(１)所有发展合作计划、政策与技术援助都必须促进«人权宣言»和

其他人权条约中规定的人权ꎻ(２)人权宣言与其他人权条约制定的人权标准与原则是所有部门发展合作

与规划的指南ꎬ并指导发展计划进程的所有阶段ꎻ(３)发展合作项目要有助于提升“义务承担者”的能力

以承担他们的责任ꎬ同时也要提升权利享有者去主张其权利的能力ꎮ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Ｂａｓｅｄ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 Ｃｏｍｍｏｎ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Ａｍｏｎｇ ＵＮ Ａｇｅｎｃｉｅｓꎮ

〔３８〕ＢＲＩＤＧ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Ａ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ＦＲＯＭ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ＴＯ 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Ｅ” .

〔３９〕Ｏｆｆｉｃｅ Ｈｉｇｈ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ꎬＦｒｅｅｑｕｅｎｔｌｙ Ａｓｋ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Ａｂｏｕｔ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 ｂａｓｅｄ Ａｐ￣
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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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马蒂亚森的人权观及其对人权理论与实践的影响


